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4歡樂兒童月」系列活動

「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實施計畫
壹、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4年歡樂兒童月」系列活動總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藉由課程融入假期活動，引領孩子主動獨立探索的樂趣。

二、引導學生發揮創意思考，豐富兒童多元歡樂的節慶內涵。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小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小(東區)、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小(西區)、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小(南區)、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小(北區)。
肆、實施對象
設籍在臺北市之公私立國民小學全體在籍學生。
伍、實施時間
中華民國103年1月20日至2月11日，配合寒假作業依參賽組別(短片組及靜態照片組)採個別或小組（可跨齡）進行，採小組參賽者以不超過2人為限。
陸、實施內容

一、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短片及照片攝影作品徵件
(一)作品主題：結合寒假作業，利用公車或單車(Bus & Bike)、捷運(MRT)、步行(Walk)等交通方式，尋覓並造訪臺北市各行政區域內最能觸發幸福感動和驕傲且極力推薦給其他兒童造訪之人文景點(如：大稻埕…等)、文史建築(如：新北投溫泉博物館…等)或公有設施(如：信義線象山捷運站、大佳河濱公園、動物園…等)。
(二)作品說明：請將上述寒假中造訪的幸福景點，根據個人所造訪的抵達方式、景點特色、幸福心情及所完成作品類別等，詳細書寫於「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私房景點報名表上(如附件)。並以任何數位攝錄器材(如：照相機、平板電腦、手機…等)自行拍攝1分鐘的短片或靜態照片1張，進行投稿。
(三)作品組別
1.短片組：以任何數位攝錄器材(如：照相機、平板電腦、手機…等)拍攝1分鐘的短片，限以mpg、wmv、avi及mp4檔案投稿參賽。
2.照片攝影組：採個別方式進行，以任何數位攝錄器材(如：照相機、平板電腦、手機…等)拍攝平面靜態照片一張(為印製展場海報所需，檔案請勿壓縮，以原始格式存檔)，解析度請調至3264 X 2448以上並以.jpg檔儲存。
二、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
經評選獲獎之作品拍攝同學，將獲邀出席2014歡樂兒童月慶祝大會現場受獎外，並安排參與當天慶祝大會「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的單車、公車、捷運及步行等各項不同深度的B M W遊臺北探訪活動。
柒、收件及聯絡方式

一、各校於103年2月19日(星期三)前經校內彙整篩選後，依學校班級數規模，薦送優秀作品。班級數48班以上之學校至多薦送靜態照片及短片優秀作品各3件；班級數不足48班之學校至多薦送各2件。請各校將所有作品的書面及電子檔之光碟(說明如后)併同擲交臺北市蓬萊國小(聯絡箱：060)。

二、本計畫聯絡人：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小學務處訓育組郭玉芬組長(電話25569835#310)或學務處劉芳如主任(電話25569835#300)。
捌、電子檔光碟內容說明
一、請將所有推薦作品以每一作品一資料夾方式，燒錄於同一張光碟片內。
二、光碟外觀請載明活動名稱、學校及聯絡箱編號(如：小小背包客060蓬萊國小)

三、光碟內之各作品資料夾請以「參賽組別_學校_學生_作品名稱」作為檔名，如：

(一)短片組_oo國小_陳oo_xxxxxx，或

(二)靜態照片組_oo國小_林oo_xxxxxxx
四、每個資料夾內應包含兩個檔，

(一)私房景點報名表成品電子檔，以「oo國小_陳oo_01.doc」為檔名
(二)靜態照片或短片的電子檔，以「oo國小_陳oo_02」為檔名
玖、評選結果公布

    於103年02月27日(星期四)，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公布審查結果。

拾、獎勵
各校所薦送之作品將透過專家進行評選(評選方式另訂)，擇優錄取短片組和靜態照片組各12名，共24名獲獎。訂於2014歡樂兒童月慶祝大會現場，每一得獎作品獲頒獎狀一紙及圖書禮券2000元整以資獎勵。
拾壹、經費：由「2014歡樂兒童月」工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經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後，陳請  局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聯絡箱編號：
「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私房景點報名表
(靜態照片組)
	作品名稱
	

	拍攝學生1
	姓名：        ，就讀學校：      區      國小     年       班

	拍攝學生2
	姓名：        ，就讀學校：      區      國小     年       班       

	拍攝景點
	臺北市______________
	簡要

路程說明
	->      ->     ->

->      ->     

	造訪方式

(可複選)
	□公車(B)

□單車(B)
□捷運(M)
□步行(W)
	攝錄器材
	□照相機

□平板電腦

□手機

□其他_________

	作

品

黏

貼

處
	

	作

品

說

明
	


附件二                                                  聯絡箱編號：
「小小背包客，BMW遊臺北」私房景點報名表
(短片組)
	作品名稱
	

	拍攝學生1
	姓名：        ，就讀學校：      區      國小     年       班

	拍攝學生2
	姓名：        ，就讀學校：      區      國小     年       班       

	拍攝景點
	臺北市______________
	簡要

路程說明
	->      ->     ->

->      ->     

	造訪方式

(可複選)
	□公車(B)

□單車(B)

□捷運(M)

□步行(W)
	攝錄器材
	□照相機

□平板電腦

□手機

□其他_________

	作

品

說

明
	




















請黏貼 4 x 6 吋作品照片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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